上海市松江区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人基本情况申报表（单位所属个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手机）
	
	政治面貌
	□群众 □团员
□党员 □其他民主党派

	户籍地址
	
	户籍情况
	□本市常住户口

□本市集体户口
□非本市户籍

	通讯地址
	
	邮 编
	

	学 历
	 
	职 称
	

	申请方式
	□单身    □家庭    □单身同性合租
	《上海市居住证》号码
	

	意向户型
	□一居室（单身或家庭）  □二居室（晚婚单身、家庭）  □三居室（家庭）

□合租房（单身同性合租）

	目前本区居住房屋情况
	□ 直管公房  □系统公房   □租赁私房 □已购产权房  □自有私房  □其他房  □无房
	本区自有住房人均建筑面积是否低于15平方米
	□是    □否

	是否与就业单位签订二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是    □否
	是否缴纳社保金
	□是    □否

	家庭成员信息1
	姓  名
	
	性  别
	□男□女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父母 
	《上海市居住证》号码
	

	
	户籍地址
	
	户籍情况
	□本市常住户口

□本市集体户口

□非本市户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同住

在公租房内
	□是    □否

	家庭成员信息2
	姓  名
	
	性  别
	□男□女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父母 
	《上海市居住证》号码
	

	
	户籍地址
	
	户籍情况
	□本市常住户口

□本市集体户口

□非本市户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同住

在公租房内
	□是    □否

	家庭成员信息3
	姓  名
	
	性  别
	□男□女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父母 
	《上海市居住证》号码
	

	
	户籍地址
	
	户籍情况
	□本市常住户口

□本市集体户口

□非本市户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同住

在公租房内
	□是    □否

	主申请人工作单位确认意见：

           已与我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签订二年以上劳动合同。其填写的《申请人基本情况申报表》经我单位审核内容属实，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获准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由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运营机构、本单位两方共同签署。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单位（盖章）：                         

	


备注： 1.需审核、入住的家庭成员相关信息均需填写。
2.申请人在本区内拥有公房、产权房、自有私房、动迁安置补偿的需填写《申请人本市住房情况申报表》。
	上海市松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
承 诺 书
    1、本人了解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相关政策，所填表格中的内容均属实。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 
    2、本人未享受本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如有不实，愿意接受区住房保障机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相关管理规定所作出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主申请人 签字 ：

家庭成员 签字 ：
年   月   日

	上海市松江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
授 权 书
兹授权上海市松江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并配合松江区住房保障机构等相关部门对我们的住房信息进行核查。
姓名（签名）
日  期
申请人/主申请人
家庭成员1
家庭成员2
家庭成员3



备注：本申请表请用蓝色或黑色钢笔、水笔填写，字迹工整，不得涂抹；

上海市松江区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人本市住房情况申报表
	本市户籍地住房

	房屋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居住面积
	      平方米

	产权人或
公房承租人
	
	该住房户籍人口总数
	

	产权性质
	□ 直管公房    □系统公房   □已购产权房   □自有私房   □其他房

	房屋类型
	□老式公寓  □花园住宅  □新里  □高层（成套）  □多层（成套） □多层（不成套）
□旧里及非改居    □简屋  □“两万户”新工房    □其他      备注             

	拥有本市产权住房1

	房屋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产权人
	
	该住房户籍人口总数
	

	拥有本市产权住房2

	房屋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产权人
	
	该住房户籍人口总数
	

	承租本市公有住房情况

	房屋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居住面积
	      平方米

	公房承租人
	
	该住房户籍人口总数
	

	房屋类型
	□老式公寓  □花园住宅  □新里  □高层（成套）  □多层（成套） □多层（不成套）
□旧里及非改居          □简屋  □“两万户”新工房   □其他     备注                       

	动迁安置补偿

	申请人是否享受动迁
安置（货币）补偿
	□是
□否
	动迁安置时间：
                   年     月
	补偿面积：         平方米
补偿金额：          万元

	合计建筑面积：         平方米
	核定面积
家庭总人数：              人
	人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注：
1、本市户籍地住房：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申请人按户籍所在地住房情况如实填写。
2、建筑面积、居住面积：申请人在区（县）运营机构指导下，按《房地产权证》或《租用居住公房凭证》上记载的面积填写。
3、核定面积家庭总人数：一般按申请对象在本市住房内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的人数确定。
4、承租本市公有住房：具有本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的申请人需填写。

